
農家綜合貸款要點第十一點修正總說明 

農家綜合貸款要點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九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以農

授金字第○九三五○八○一九三號令發布實施，並於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

二日、九十四年十月十七日、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、九十五年十二月六

日及九十六年六月十一日修正。 

近期景氣不佳，農家之收入來源相對不穩定，農民籌措家計、教育等

消費性資金更為困難，故提高本貸款額度，可以紓解農(漁)民家計等消費

性支出壓力，爰修正「農家綜合貸款要點」第十一點規定，將最高貸款額

度由新臺幣二十五萬元提高為新臺幣三十萬元。 

 



農家綜合貸款要點第十一點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 明 

十一、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

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十

萬元。 

十一、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

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二

十五萬元。 

近期景氣不佳，農家之收入

來源相對不穩定，農民籌措

家計、教育等消費性資金更

為困難，為進一步紓解農

(漁)民家計等消費性支出

壓力，爰提高本貸款額度為

新臺幣三十萬元。 

 

 



農家綜合貸款要點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

十一、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十萬元。 
 


